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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丽市人民政府关于瑞丽市脱贫攻坚

巩固提升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
市扶贫办：
你办《关于瑞丽市脱贫攻坚巩固提升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》（瑞开办请〔2020〕30号）已收悉，经2020年7月31日瑞丽市脱贫攻坚指挥部召开的瑞丽市脱贫攻坚工作专题会议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由市财政局将收回的瑞丽市贫困村互助资金270万元用于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工作，资金分配如下：姐相乡23.258万元，勐秀乡35.21万元，弄岛镇18.765万元，畹町镇10万元，勐卯镇21.5万元，2016年至2019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审计费用缺口部分17.03万元，俄奎村民小组滑坡应急防汛处置费3.6万元，建档立卡户禁养禁售野生动物补偿费用100万元，思源小区易地搬迁巩固提升费用20万元；收回资金结余部分由市财政统筹使用。
二、你办负责与市财政局和各乡镇做好对接，按照资金使用程序加快资金拨付使用进度，同时加强资金的使用和管理，严格执行公示公告制度，做好扶贫项目档案资料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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